党委（校长）办公室、档案馆
服务事项清单

	服务事项
	责任科室
	责任人员
	办理地点
	联系电话

	处级领导干部外出报备
	行政科
	毛  昕
	行政楼115室
	0796-8110988

	公务接待用餐审批
	行政科
	胡闽华、李红军
	行政楼115室
	0796-8110988

	公务用车审批
	行政科
	胡闽华、李红军
	行政楼115室
	0796-8110988

	会议室使用申请
	行政科
	李红军、毛  昕
	行政楼115室
	0796-8110988

	电话装机、移机申请
	行政科
	李红军
	行政楼115室
	0796-8110988

	全校性综合会议组织申请
	行政科
	李红军
	行政楼115室
	0796-8110988

	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题申报
	秘书科
	刘雪昶
	行政楼121
	0796-8108718

	校内请示、报告流程
	秘书科
	刘雪昶
	行政楼121
	0796-8108718

	向上级及校外办文申请
	秘书科
	宋良峰
	行政楼121
	0796-8108718

	信访事项办理流程
	秘书科
	宋良峰
	行政楼121
	0796-8108718

	校内印章
刊刻、启用和废止流程
	秘书科
	刘雪昶
	行政楼121
	0796-8108718

	学校印章使用申请
	秘书科
	陈  英
	行政楼123
	0796-8103282

	电子显示屏宣传申请
	信息督查科
	钟  军
	行政楼127室
	0796-8115020

	督查督办工作流程
	信息督查科
	冯子晏
	行政楼127室
	0796－8115020

	以学校名义举办的各类对外活动及合作协议申请
	对外联络科
	邹智彪
	党委、校长办公室
	0796-8116553

	查、借阅
文书、声像、实物档案
	档案馆
	陈青娇、黄玉花
	行政楼223室
	0796-8100058

	查阅学籍档案
	档案馆
	陈青娇、黄玉花
	行政楼223室
	0796-8100058

	查、借阅基建档案
	档案馆
	陈青娇、黄玉花
	行政楼223室
	0796-8100058

	查、借阅
学校会议记录本
	档案馆
	陈青娇、黄玉花
	行政楼223室
	0796-8100058

	查阅个人档案
	档案馆
	黄志军
	行政楼223室
	0796-8100058

	借阅个人档案
	档案馆
	黄志军
	行政楼223室
	0796-8100058

	借用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和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身份证
	档案馆
	黄志军
	
行政楼223
	8100058

	[bookmark: _GoBack]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法人身份证
	档案馆
	黄志军
	
行政楼223
	8100058































处级领导干部外出报备指南
	事项名称
	处级领导干部外出报备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领导干部外出报备工作细则》(井大党办字〔2018〕16号)

	服务对象
	各部门、学院（部）、直附属单位在职的正、副处级领导。

	办理部门
	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

	联系地址
	校本部行政楼一楼115室

	联系方式
	毛老师，811098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30

	办理条件
	1. 离开吉安市区出差、出访、学习；
2. 离开吉安市区考察调研；
3. 因私离开吉安市区；
4. 其他应当报备的外出情形。

	所需材料
	《井冈山大学领导干部外出报备情况表》

	现场办理流程
	1．登录党委（校长）办公室网站表格下载专区，下载《井冈山大学领导干部外出报备表》。
2．各部门、学院（部）、附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外出，须提前2天向学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报告，审批同意以后以书面形式向党委（校长）办公室报备。
3．各部门、学院（部）、附属单位其他副处级领导干部外出，须向本部门，学院（部）、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并向分管（联系）校领导报告，审批同意以后以书面形式向党委（校长）办公室报备。

	网上办理流程
	1. 各部门、学院（部）、附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外出，须提前2天向学校主要领导、分管领导报告，审批同意以后用本人帐号登录ＯＡ系统，点击“流程”，后在左边点击“新建流程”，后在最右边“考勤相关”下方点击“领导干部公务出差报备流程”（因私外出报备同用此流程），后填写相关内容点击“提交”。
2. 各部门、学院（部）、附属单位其他副处级领导干部外出，须向本部门，学院（部）、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并向分管（联系）校领导报告，审批同意以后用本人帐号登录ＯＡ系统，点击“流程”，后在左边点击“新建流程”，后在最右边“考勤相关”下方点击“领导干部公务出差报备流程”（因私外出报备同用此流程），后填写相关内容点击“提交”。

	材料传递路径
	申请人——审核人——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OA系统里的审批人很长时间才审批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领导干部外出报备情况表》，党委（校长）办公室网站下载。

	备注
	





处级领导干部外出报备流程
处级领导干部外出



各部门、学院（部）、附属单位其他副处级领导干部外出提出申请
各部门、学院（部）、附属单位主要负责人（含主持工作的副职）外出提出申请



向本部门，学院（部）、单位主要负责人报告，并向分管（联系）校领导报告

向学校主要领导、分管（联系）校领导报告




点击“提交”
在最右边“考勤相关”下方点击“领导干部公务出差报备流程”（因私外出报备同用此流程）填写相关内容

在左边点击“新建流程”


各部门、学院（部）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交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

填写纸质外出报备表或登录OA系统填写电子外出报备表

登录OA系统点击“流程”


下载《井冈山大学领导干部外出报备表》并填写好相关内容























公务接待用餐审批指南
	事项名称
	公务接待用餐审批

	办理依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内公务接待用餐工作的通知》(井大办字〔2019〕7号) 

	服务对象
	各部门、学院（部）

	办理部门
	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

	联系地址
	校本部行政楼一楼115室

	联系方式
	李老师，811098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30

	办理条件
	1. 来校视察工作和参加各类校级重要会议、签约与庆典等仪式活动的重要领导和嘉宾；
2. 对口支援（合作）高校（单位）、兄弟高校的交流、调研；
3. 其他经校领导批示由办公室牵头的接待活动等。

	所需材料
	《井冈山大学国内公务接待用餐审批表》

	现场办理流程
	单位来函接待流程：单位来函→领导审批→做好接待安排→向校办提交用餐、用车、会议室申请→登录江西省公务消费平台提交申请→用餐结束餐饮单位录入帐单开具发票→接待完成后打印平台申请单、帐单与其它接待费用一同报账
邀请来校接待流程：做好接待安排→向校办提交用餐、用车、会议室申请→登录江西省公务消费平台提交申请→用餐结束餐饮单位录入帐单开具发票→接待完成后打印平台申请单、帐单与其它接待费用一同报账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申请人——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批——办公室负责人审批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1.无接待公函和邀请函
2.没有及时在江西省公务消费平台办理程序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国内公务接待用餐审批表》，党委（校长）办公室网站下载。

	备注
	



公务接待用餐审批流程

邀请函
单位来函


领导签批


做好接待安排


向校办提交用餐、用车、会议室申请





登录江西省公务消费平台提交申请




用餐结束餐饮单位录入帐单开具发票





接待完成后打印平台申请单、帐单与其它接待费用一同报账









公务用车审批指南

	事项名称
	公务用车审批

	办理依据
	《江西省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赣办字〔2018〕50号)、《江西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同意井冈山大学及所属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备案的批复》(赣管字〔2019〕21号)、《井冈山大学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

	服务对象
	各部门、学院（部）

	办理部门
	党委（校长）办公室行政科

	联系地址
	校本部行政楼一楼115室

	联系方式
	李老师，811098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30

	办理条件
	1.办理学校党委、行政交办的紧急或不宜使用社会车辆实施保障的公务活动；
2.保障校级领导省内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含前期筹备工作）；
3.执行机要保密工作任务；
4. 各类公务接待；学校及各部门、单位、学院（部）因公接待（含专家、学者、邀请重要嘉宾来校的接待用车）；
5. 干部职工因突发伤病急需送医；
6. 经正式批准，部门、单位、学院（部）外出开展党建、工会活动需使用公务车；
7. 学生外出实习、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需使用公务车的；
8. 经批准的其他特殊、紧急情况。

	所需材料
	1.《井冈山大学公务用车使用审批表》
2.吉安市市场化租车价格表

	现场办理流程
	学校公务车申请具体流程：用车单位提出用车申请，填写用车审批单→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批→办公室负责人审批→审批通过后通知公务车队按要求派车→调度人员及时调配车辆→公务车队确定车辆及司机信息后反馈给用车单位完成任务受理→司机与用车单位对接→完成用车任务→用车人进行确认→公务车队做好台帐登记
租车具体流程：用车单位提出用车申请，填写用车审批单→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批→在学校没有车辆情况下，由办公室负责人审批确定租车→审批通过后与定点租车服务企业发出租车申请→定点租车服务企业处理申请、指派驾驶员接单→驾驶员接单后与用车单位联系，完成出车任务→用车单位确认用车费用并签字（结算单由定点租车服务企业提供），对驾驶员服务进行评价→用车单位凭《井冈山大学公务用车使用审批表》、定点租车服务企业提供的结算单及发票报销。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申请人——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批——办公室负责人审批——公务车队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1. 用车单位用完车后没有确认签字
2. 校处租车用车时间没有仔细确认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公务用车使用审批表》，党委（校长）办公室网站下载。

	备注
	



















公务用车审批流程

公务用车申请


申请校外租车
申请学校公务用车


提出用车申请，填写用车审批单

提出用车申请，填写用车审批单


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批
申请部门负责人审批




办公室负责人审批确定租车

办公室负责人审批




与定点租车服务企业发出租车申请

通知公务车队按要求派车




司机与用车单位对接

驾驶员与用车单位联系



用车人进行确认

用车单位确认用车费用并签字，对驾驶员服务进行评价



公务车队做好台帐登记



用车单位凭《井冈山大学公务用车使用审批表》、定点租车服务企业提供的结算单及发票报销




会议室使用申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会议室使用

	办理依据
	

	服务对象
	各部门、学院（部）

	办理部门
	校办行政科

	联系地址
	办公大楼115室

	联系方式
	8110988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办理条件
	1.确定会议活动计划安排
2.临时会议、紧急会议审批同意

	所需材料
	《每周会议活动安排表》

	现场办理流程
	填报《每周会议活动安排表》，查看没有人员、时间、地点冲突，能合并的合并，能套开的套开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申请单位——校办行政科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会议发生变化没有及时反馈

	相关表格
	《每周会议活动安排表》，办公室网站下载。

	备注
	













会议室使用申请流程

每周五前填报下一周会议活动安排
校办行政科汇总并初步查看时间场地人员情况
党政办副主任审定
发校领导

发OA办公系统
计划内会议
临时紧急会议
会场布置、使用
会议结束清理会场



电话装机、移机申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电话装机、移机

	办理依据
	

	服务对象
	各部门、学院（部）

	办理部门
	校办行政科

	联系地址
	办公大楼115室

	联系方式
	8110988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办理条件
	1. 新增、变动工作办公场所
2. 报账时要及时核对清单

	所需材料
	关于申请办理办公电话安装（移机）的函

	现场办理流程
	1. 需要装机部门到行政科联系
2. 与电信联系装机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申请单位——校办行政科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没有具体安装联系人，话费结算前未到校办核对清单

	相关表格
	关于申请办理办公电话安装（移机）的函

	备注
	








电话装机、移机申请流程

部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校办审定
校办通知电信部门施工
电信部门上门进行施工
申请单位反馈电信部门施工情况
年底各单位核对电话费用
电信部门提供全校电话费用清单
核对无误后报账


全校性综合会议组织申请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全校性综合会议组织

	办理依据
	

	服务对象
	各部门、学院（部）

	办理部门
	校办行政科

	联系地址
	办公大楼115室

	联系方式
	8110988

	办理时间
	正常工作时间

	办理条件
	1.确定全校性综合会议活动计划安排
2.临时全校性综合会议、紧急会议审批同意

	所需材料
	无

	现场办理流程
	1.申请部门向校办提出开会申请
2.校办总体统筹报业务分管校领导、主要校领导同意
3.申请部门、单位草拟开会通知，议程、主持词、领导讲话稿、通知经党委（校长）办公室核准后发出开会通知
4.召开大会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申请单位——校办行政科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无

	相关表格
	无

	备注
	










全校性综合会议组织申请办事流程

部门、单位提出全校综合会议开会申请
校办总体统筹报业务分管校领导、主要校领导同意
申请部门、单位草拟开会通知，议程、主持词、领导讲话稿、通知经党委（校长）办公室核准后发出开会通知
召开大会

两会上报议题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两会上报议题流程

	办理依据
	井大党发〔2016〕8号关于印发《中共井冈山大学委员会议事规则》和《井冈山大学校长办公会议事规则》的通知

	服务对象
	各部门，单位党委，各学院（部），工会、团委

	办理部门
	校办秘书科

	联系地址
	行政办公大楼西侧121

	联系方式
	810871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三（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00

	办理条件
	根据两会议事规则属于两会议事范围的可提交两会

	所需材料
	《井冈山大学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提报表》和事项请示等材料

	现场办理流程
	无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部门负责人填表——列席部门负责人会签——党政办拟办——分管校领导审签——党委书记或校长审定——秘书科收集汇总上传OA

	办理时限
	1-4天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列席部门负责人常出现代签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议提报表》校办网站下载。

	备注
	









两会议题上报办理流程


列席部门主要负责人会签
部门填写
议题提报表
分管校领导
审签

党政办拟核




秘书科收集汇总并上传OA
党委书记或
校长审定


















 校内请示、报告办理流程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校内请示、报告办理流程

	办理依据
	井大党发〔2013〕23号井冈山大学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服务对象
	各部门，单位党委，各学院（部），工会、团委

	办理部门
	校办秘书科

	联系地址
	行政办公大楼西侧121

	联系方式
	810871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30

	办理条件
	工作上有需要、有必要请示和报告的事项

	所需材料
	无

	现场办理流程
	无

	网上办理流程
	   直接进入OA系统，点出“流程”中，选择“请示报告处理流程”后填写请示报告处理单，输入“标题”、“请示报告内容”和上传附件

	材料传递路径
	填写请示报告处理单——主办部门负责人签字——秘书科登记流转——党政办负责人拟办——分管校领导阅示——党委书记或校长批办——主办部门落实

	办理时限
	1-4天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流程节点停留的时间长短与节点上人员的工作繁忙有关

	相关表格
	无

	备注
	











校内请示、报告办理流程



填写请示报告
处 理 单
党政办负责人拟办
秘书科
登记流转
主办部门负责人签字




分管校领导
阅示
主办部门
落实

党委书记或
校长批办


















发文办理流程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发文办理流程

	办理依据
	井大党发〔2013〕23号井冈山大学公文处理实施细则

	服务对象
	各部门，单位党委，各学院（部），工会、团委

	办理部门
	校办秘书科

	联系地址
	行政办公大楼西侧121

	联系方式
	810871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30

	办理条件
	职能部门提交两会通过的议题材料和不上会但需通过OA会签的材料可选择办理发文

	所需材料
	按公文要求格式排版的材料

	现场办理流程
	   无

	网上办理流程
	   直接进入OA系统，点出“流程”中，选择“学校发文流程”后填写“井冈山大学发文稿纸”，输入“标题”、“正文内容”和上传附件

	材料传递路径
	职能部门拟稿由OA信息操作员上传OA——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核(有需其他职能部门会稿的还要在其他职能部门间流转)——再由职能部门负责人转秘书科核稿——党政办主任审核——秘书科流转——分管校领导会签——校党委书记或校长批办——秘书科排版、套红、签章、发布、存档

	办理时限
	1-4天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流程节点停留的时间长短与节点上人员的工作繁忙有关，系统设定秘书科审稿环节在手机无法操作但又遇节假日影响办理效率。

	相关表格
	无

	备注
	









发文办理流程


其他职能部门会稿



职能部门拟稿
职能部门
负责人审核
签  字
秘书科核稿
核  稿
党政办主任
审核

                                                                           


分管
校领导会签
会签
秘书科
流转
秘书科排版、套红           
签章、发布、存档
校党委书记
或校长签发
编号、打印、核对














信访办理流程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信访办理流程

	办理依据
	井大党发〔2013〕24号《井冈山大学信访工作暂行办法》

	服务对象
	各部门，单位党委，各学院（部），工会、团委

	办理部门
	校办秘书科

	联系地址
	行政办公大楼西侧121

	联系方式
	810871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30

	办理条件
	有需要信访的需求

	所需材料
	按公文要求格式排版的材料

	现场办理流程
	   无

	网上办理流程
	  详见流程图

	材料传递路径
	信访办受理登记——信访办负责人签署意见——党政办负责人拟办——信访办流转——校领导批示——相关部门（单位）调查、核实、处理——反馈结果并答复

	办理时限
	7-15天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重复件

	相关表格
	无

	备注
	












信访办理流程



信访办
流转
党政办
负责人拟办
信访办
负责人意见
信访办
受理登记


校领导批示

反馈处理
结果并答复
相关部门（单位）调查、核实、处理

















校内刊刻、启用和废止办理流程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校内刊刻、启用和废止办理流程

	办理依据
	井大党办字〔2014〕19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印章管理与使用的通知

	服务对象
	各部门，单位党委，各学院（部），工会、团委

	办理部门
	校办秘书科

	联系地址
	行政办公大楼西侧121

	联系方式
	810871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30

	办理条件
	凡属于新设机构、机构分离或原有印章破损的部门和学院

	所需材料
	《井冈山大学印章使用审批表》

	现场办理流程
	 详见流程图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填写刊刻印章申请——部门负责人意见 ——党政办主任审核——分管校领导审批——秘书科开具刊刻印章函——市公安局指定处刊刻——秘书科发布启用新印章通知并留取印模（属于破损需重新刊刻只要回秘书科留取印模）

	办理时限
	1-4天

	收费情况
	属刊刻新印章者可在校长基金中报销刊刻费用，属破损需刊刻自理费用

	常见问题
	 印章刊刻后，经办人员常忘记返回秘书科留取印模

	相关表格
	无

	备注
	







校内刊刻、启用和废止办理流程

1.刊刻新印

分管校领导审批
党政办主任
审核
部门负责人意见
填写刊刻印章申请


秘书科开具刊刻印章函

发启用新章通知并留取印模
市公安局指定处刊刻



       2.重新刊刻印章


分管校领导审批
党政办主任
审核
部门负责人意见
填写刊刻印章申请


市公安局指定处刊刻

秘书科开具刊刻印章函

持新印留取 
新模












学校印章使用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学校印章使用办理流程

	办理依据
	井大党办字〔2014〕19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校印章管理与使用的通知

	服务对象
	各部门，单位党委，各学院（部），工会、团委和全体教职工

	办理部门
	校办秘书科

	联系地址
	行政办公大楼西侧123

	联系方式
	陈老师 8103282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30-17:00

	办理条件
	需要盖章的各类材料

	所需材料
	《井冈山大学盖章审批表》和其他需要盖章的材料

	现场办理流程
	详见学校印章使用办理流程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申请表单位或个人填表——主管职能部门意见——党政办审核意见——分管校领导审签——校领导审定意见

	办理时限
	1-3天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常出现校领导审定意见空缺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盖章审批表》校办网站下载。

	备注
	







学校印章使用程序
根据学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确定的事项和日常工作安排，学校印章按照“归口管理，谁主管谁负责，校领导审批或校领导授权审批”的原则使用。用印单位或个人须填写《井冈山大学印章使用审批表》，根据用印事项的不同分别按以下程序进行审批：
（一）[中国共产党井冈山大学委员会]印章使用管理流程
1.以党委名义上报和下发的公文、函件等
填 发 文
处 理 单
党委书记或授权分管领导签发
文印室
编号、打印、核对
部门领导
签  字
秘书科核稿
核  稿
党办主任
审核
用党委印

                                                                           




2.组织发展和干部任免（入党志愿书、干部任免审批表）
用党委印
分管副书记签批
填用印
审批单
组织部
负责人审批


3.政审工作
（1）副处级以上人员政审材料

分管副书记签批
用党委印
组织部
负责人审批
填用印
审批单



（2）出国、出境副处级以上人员政审材料

用党委印
分管校领导
国交处负责人审批
填用印
审批单




（3）其他人员政审
用党委印
党办等部门材料审核
基层党委
负责人审批
填用印
审批单

   
      
4.党委表彰
     分管副书记签批
用党委印

党群部门负责人审批
填用印
审批单


（二）[井冈山大学]印章使用管理流程
1.以学校名义上报和下发的公文及重要函件等
校办主任
审核
秘书科
核  稿
部门领导
签  字
填写发文
处 理 单




校长或授权分管副校长签发
用校印
文印室
编号、打印、核对



2.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进修证书等
（1）办理本科毕业证书（含毕业证明书）、学位证书（含学位证明书）、结业证书、进修证明、肄业证书等
用行政印
校长签发
教务处、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审批
填写用印
审 批 单


（2）办理研究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进修证书
用行政印
校长签发
研究生处负责人
审核签字
填写用印
审 批 单


3.毕业生登记表、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
分管校领导
用行政印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教务处、研究生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审批



4.校级奖励证书、奖状、推荐社会团体人选材料
分管校领导
用行政印
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审批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5.各类聘书（客座教授、兼职教授）
用行政印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人事处负责人
审核签字
校长签批


6.学校对外出具的各类证明材料、介绍信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审批
校办
材料审核
用行政印



7.各部门以学校名义对外的报告、申请、报表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用行政印
校长签批
校办材料审核
部门负责人
签 字


8.教学、科研等部门日常上报的各类申请项目、课题、基金及成果推荐等分管副校长
授  权




用行政印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审批

用印单位
负责人签字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9.由法人代表签订的协议书、合同及分管副校长代表学校签订的其它协议、合同
校长签批
用印单位
主要负责人签字
用行政印
校办委托法律顾问审核
填用印
审批单


10.以学校名义签订的科研协议书、合同书
（1）纵向计划科研协议书、合同书校办委托法律顾问审核
科研处
负责人审批
用印单位
负责人签字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分管校领导签批
用行政印


（2）横向合作科研协议书、合同书
同上
11.申请专利、知识产权、著作权及民事诉讼等
用行政印
校办委托法律顾问审核
科研处或其他相关部门负责人
审  批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12.用于科研、财务及法律诉讼等方面的各类委托书
校长签批
校办委托法律顾问审核
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人审批
用行政印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13.购置教学、科研进口仪器设备办理海关免税及相关业务申请分管副校长审批

后勤管理处
负责人签字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用行政印


	
14.办理出国留学基金申请
（1）教师人事处
负责人审批
用行政印
填用印
审批单



（2）研究生
研究生处
负责人审批
用行政印
填用印
审批单


（3）本科生
教务处
负责人审批
用行政印
填用印
审批单

15.办理教职工出国审批手续、申请国际化基金
用印单位
负责人签字
用行政印
填用印
审批单
国际合作处
负责人审核
分管副校长
签批


16.办理外事方面的邀请函及留学生来华手续
分管副校长授  权


国际合作交流处等职能
部门负责人审批
用行政印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17.贷款合同、财务决算、财务报表、个人公积金提取
计财处
负责人审批
分管副校长
授  权
用行政印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18.车辆年检、办理牌照、保险索赔等
用行政印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用印单位
负责人签字
校办负责人审核



19、购置新车、车辆过户、车辆报废
用行政印
分管副校长签批
校办、资产管理处负责人签字
校办负责人审核
填用印
审批单

      
20.校办企业的资产评估、投资项目、工商年检等
用行政印
填用印
审批单
用印单位
负责人签字
分管副校长
签  批


21.基建工程、报建材料、工程备案、土地划拨、承诺书、固定资产投资报表等
	后勤保障处负责人签字
分管副校长
签  批
用行政印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22.期刊、报纸年审、部门单位年检
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审批
用行政印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三）井冈山大学钢印使用管理及审批
1.工作证、职称证、离退休证、学生证等
用钢印
校办、人事处、研究生处、教务处、继续教育学院、国际学院负责人审批
分管副校长
授  权
填用印
审批单





2.办理本科、研究生的毕业证书（含毕业证明书）、学位证书（含学位证明书）、结业证书、肄业证书、进修证书等的钢印使用程序同校印使用程序，一并在同一证书中加盖。
（四）党委书记、校长签字章使用流程
校领导本人或委托校办主任审核

用签名章

填 用 印
审 批 单
职能部门
负责人签字

	

（五）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用印：
1.空白的证明信、证件、证书、单据或空白纸；
2.用圆珠笔或不同笔迹、不同颜色书写的材料；
3.多处或关键字涂改及字迹不清的材料；
4.落款名称与印章名称不符的材料；
5.未按要求填写《井冈山大学印章使用审批表》；
6.内容不清仍需核实的材料；
7.其他不符合用印规定的情况。
















电子显示屏宣传办理指南

	事项名称
	电子显示屏宣传

	办理依据
	学校门口电子屏使用管理办法

	服务对象
	各学院、部门（单位）

	办理部门
	党委、校长办公室信息督查科

	联系地址
	行政办公大楼127室

	联系方式
	钟老师，8115020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00-17:00

	办理条件
	正常播放分为校园宣传、通报公示

	所需材料
	井冈山大学电子屏内容播放申请表

	现场办理流程
	1. 学院、部门（单位）拟写发布内容与时段
2. 学院、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3. 报学校办公室领导审核、签字
4. 报学校办公室信息督查科发布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申请部门—申请部门领导—学校办公室领导—学校办公室信息督查科

	办理时限
	根据申请部门要求时间发布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经常忘记给学校办公室领导审核签字，直接就要求发布，这样不符合程序；有时候部门忘记盖章或部门领导没签字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电子屏内容播放申请表》党委、校长办公室网页下载专区

	备注
	






电子显示屏宣传办理流程
学院、部门（单位）拟写发布内容与时段


学院、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


报学校办公室信息督查科



办公室领导审核


同意                                            不同意

电子屏发布

修改内容















督查督办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督查督办工作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党委、行政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贯彻执行情况督促检查实施办法（试行）》

	服务对象
	各部门、单位和学院

	办理部门
	党委、校长办公室校办信息督查科

	联系地址
	行政办公大楼127

	联系方式
	冯老师，8115020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2:00 14:00-17:00

	办理条件
	党委、校长办公室根据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作出的决策部署以及其他需要督查的事项立项分解，拟出督办方案并制发督办事项通知报校党政主要领导审定后送交相关部门、学院、单位具体承办。

	所需材料
	按照党委、校长办公室制发的督办事项通知的要求准备材料

	办理流程
	1.校党委、校长办公室对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作出的决策部署以及其他需要督查的事项立项分解，拟出督办方案。
2.党委、校长办公室填写督查督办事项拟办单。
3.报校党政主要领导审定。
4.党委、校长办公室制发督办事项通知，送交相关部门、学院、单位具体承办。
5.承办部门按通知要求予以承办。
6.校党委、校长办公室采取电话、函件、实地督查等方式进行督促检查，及时了解督办事项的进展情况。
7.督促检查事项办结后，承办部门整理有关材料，拟定办结报告或者填写督查项目办结单，送交党委、校长办公室。
8.党委、校长办公室形成督查报告，报校领导或转报上级交办单位领导审结。
9.党委、校长办公室定期发布督查通报
10.立卷归档.

	材料传递路径
	校党委、校长办公室——相关部门、学院、单位——党委、校长办公室形成督查报告，报校领导或转报上级交办单位领导审结——党委、校长办公室定期发布督查通报——立卷归档

	办理时限
	按照党委、校长办公室制发的督办事项通知的要求时间内完成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没有按照党委、校长办公室制发的督办事项通知中要求的时间内完成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重要决策和工作部署督查督办事项办结单》校办网页下载

	备注
	


督查督办办理流程
校党委、校长办公室对校党委会、校长办公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作出的决策部署以及其他需要督查的事项立项分解，拟出督办方案

党委、校长办公室填写督查督办事项拟办单



报校党政主要领导审定
党委、校长办公室制发督办事项通知，送交相关部门、学院、单位具体承办


校党委、校长办公室采取电话、函件、实地督查等方式进行督促检查，及时了解督办事项的进展情况

承办部门按通知要求予以承办


督促检查事项办结后，承办部门整理有关材料，拟定办结报告或者填写督查项目办结单，送交党委、校长办公室
党委、校长办公室形成督查报告，报校领导或转报上级交办单位领导审结

立卷归档
党委、校长办公室定期发布督查通报


对不符合审结要求的事项，校党委、校长办公室退回原承办部门重新办理


















各类对外活动及合作协议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以学校名义举办的各类对外活动及合作协议的办理

	办理依据
	关于严禁各类“井大”商标侵权行为的公告

	服务对象
	各学院、部门

	办理部门
	党委、校长办公室

	联系地址
	校本部行政楼 206

	联系方式
	邹老师，8116553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上班时间

	
办理条件
	 以井冈山大学或者井大名义举办的各类对外活动；或以井冈山大学或者井大名义签订的各类合作协议

	所需材料
	各类活动的方案或各类合作协议

	




现场办理流程
	1.递交各类活动的方案或各类合作协议，对外联络办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内容及规范审核；
2.审核合格后，方案及协议涉及财务的，需到审计处进行财务审计；
3.财务审计通过后，递交学校法律顾问进行法务审核；
4.审核通过后，视情况上报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审核；
5.审核通过后，实施。

	网上办理
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相关学院、部门：各类活动的方案或各类合作协议——对外联络科


	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时间为准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财务、及法律审核不合格

	相关表格
	无

	备注
	





各类活动的方案及合作协议办理流程
以学校名义举办的各类对外活动及合作协议的办理



党办、校办工作人员
登记、编号


会同相关部门进行内容及规范审核


协议涉及财务的，需审计处进行财务审计



法务审核


校长办公会或党委会审核


反馈相关学院、部门





查、借阅文书、声像、实物档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查、借阅文书、声像、实物档案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档案管理办法(修订)》(井大发〔2018〕4号)

	服务对象
	学校各单位

	办理部门
	档案馆

	联系地址
	行政楼223室

	联系方式
	陈老师 黄老师 0796-810005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1:30   14:30-17:00

	办理条件
	工作需要

	所需材料
	查借阅者有效证件

	现场办理流程
	1.查、借阅者口头提出申请，说明事由；
2.出具有效证件；
3.填写《井冈山大学档案查（借）阅登记表》；
4.工作人员查阅档案并复印；
5.借出档案；
6.一周内归还借出的档案，工作人员核验归还的档案并登记归还时间。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查、借阅者—工作人员—查、借阅者—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本校教职工来馆办理查询，忘记持有效证件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档案查（借）阅登记表》

	备注
	




查、借阅文书、声像、实物档案办理流程

查、借阅者提出口头申请 说明事由


有效证件

填写《档案查（借）阅登记表》登记表》


工作人员正式受理


办理借出
办理查阅

一周内归还，工作人员核验归还的档案并登记归还时间

复印


办理完结






查阅学籍档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查阅学籍档案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档案管理办法(修订)》(井大发〔2018〕4号)

	服务对象
	师生、校友

	办理部门
	档案馆

	联系地址
	行政楼

	联系方式
	陈老师 黄老师 0796-810005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1:30   14:30-17:00

	办理条件
	毕业生个人档案补充学籍表、录取花名册等材料，需要档案馆提供复印件。

	所需材料
	1.查阅本人学籍等材料，必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2.委托他人查阅学籍等材料，必须提供 ：
①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委托书（授权书）
3.外单位查阅学籍等材料，必须提供单位介绍信。

	现场办理流程
	1.查阅者口头提出申请，说明事由；
2.出具有效证件；
3.填写《井冈山大学档案查阅登记表》；
4.工作人员复印相关材料并盖章。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查阅者—工作人员—查阅者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纸质档案频繁利用，容易破损，不利于永久保存。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档案查阅登记表》

	备注
	



查阅学籍档案办理流程
查阅者口头提出申请，说明事由


出具有效证件




外单位查阅
持单位介绍信
本人查阅
持本人身份证 正、反面复印件
委托他人查阅
持①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②委托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③委托书（授权书）



填写《井冈山大学档案查阅登记表》




工作人员正式受理



复印  盖章


办理完结








查、借阅基建档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查、借阅基建档案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档案管理办法(修订)》(井大发〔2018〕4号)

	服务对象
	学校各单位

	办理部门
	档案馆

	联系地址
	行政楼 223室

	联系方式
	陈老师 黄老师 0796-810005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1:30   14:30-17:00

	办理条件
	工作需要

	所需材料
	1、如有特殊原因借出，需填写《井冈山大学基建档案借出审批表》。
2、查借阅者有效证件。

	现场办理流程
	1．查借阅者提出口头申请，说明事由；
2．出具有效证件；
3．填写《井冈山大学档案查阅登记表》或《井冈山大学基建档案借阅审批表》；
4．工作人员提供基建档案查阅；
5、基建档案一般不外借，如有特殊原因借出，一周内需归还，工作人员核验归还的档案并登记归还时间。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查、借阅者—工作人员—查、借阅者—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借档人员，不能及时归还档案，需要档案馆多次催还。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档案查阅登记表》
《井冈山大学基建档案借阅审批表》，档案馆网站工作动态栏下载。

	备注
	




查、借阅基建档案办理流程
查、借阅者口头提出申请，说明事由

出具有效证件


填写《井冈山大学基建档案借出审批表》
填写《井冈山大学档案查阅登记表》



工作人员正式受理


办理查阅
办理借出



一周内归还，工作人员核验归还的档案并登记归还时间
工作人员核验归还的材料
复印




办理完结












查、借阅学校会议记录本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查、借阅学校会议记录本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档案管理办法(修订)》(井大发〔2018〕4号)

	服务对象
	学校各单位

	办理部门
	档案馆

	联系地址
	行政楼 223室

	联系方式
	陈老师 黄老师 0796-810005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1:30   14:30-17:00

	办理条件
	工作需要

	所需材料
	

	现场办理流程
	1.查、借阅者向学校办公室秘书科提出查阅申请；
2.学校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人员填写《井冈山大学学校会议记录本查(借)阅审批表》；
3.档案馆提供查、借阅的学校会议记录本，由学校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人员查、借阅。原则上不能把学校重要会议记录本带出档案馆。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查、借阅者—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人员—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学校会议记录本查(借)阅审批表》，档案馆网站工作动态栏下载

	备注
	





查、借阅学校会议记录本办理流程
查、借阅者向学校办公室秘书科提出申请



学校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人员填写              《井冈山大学学校会议记录本查(借)阅审批表》
经办公室主任同意


档案馆工作人员提供查（借）阅的学校会议记录本



学校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人员查阅
学校办公室秘书科工作人员借阅



工作人员核验归还的档案并登记归还时间





办理完结









查阅人事档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查阅人事档案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教职工人事档案管理办法》(井大党办字〔2018〕1号)

	服务对象
	全校教职工

	办理部门
	档案馆

	联系地址
	行政楼 223室

	联系方式
	黄老师  810005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1:30  14:30-17:00

	办理条件
	1.涉及教职工入党（团）、考察、任免、调动、政治审查、组织处理、复查或甄别历史案件、福利待遇、退（离）休、治丧等，可查阅档案。
2.因编写史志了解情况，而当事人病重不能书写或口述的、可提供有关部分材料。
3.纪检、监察、公安、保卫部门因工作业务需要，了解人事档案有关情况时，可提供有关部分材料。

	所需材料
	《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

	现场办理流程
	1.个人利用：个人填写《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向组织或人事部门提出申请（副处级以上干部向组织部提出，其他教职工向人事处提出），组织或人事部门审核受理后，由该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后，经档案馆馆长签字同意，方可到档案馆现场查阅。档案馆不接受教职工个人直接来馆查阅。
2.组织利用：因组织人事工作的需要查阅人事档案，组织、人事部门专职工作人员填写《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由各审批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后（副处级以上干部需组织部审批，其他教职工需人事处审批），经档案馆领导签字同意，方可到档案馆现场查阅。档案不接受组织部和人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查阅。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1. 查阅处级干部人事档案：申请人—组织部—档案馆—申请人
2. 查阅其他教职工人事档案：申请人—人事处—档案馆—申请人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申请查阅者没有事先填好《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

	相关表格
	《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档案馆网站工作动态栏下载。

	备注
	



查阅人事档案办理流程

申请人填写《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


查阅其他教职工人事档案的，需学校人事处受理、审批（处领导签名、盖部门公章、签署审批时间）
查阅处级干部人事档案的，需学校组织部受理、审批（部领导签名、盖部门公章、签署审批时间）




档案馆领导签字同意，由档案馆工作人员提取人事档案，交组织、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查阅。需复印有关档案材料，由组织、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指定可提供复印的档案材料，档案馆工作人员进行复印，复印件加盖档案馆公章、签署复印时间



人事档案经档案馆工作人员检查后，收回库房。
档案材料复印件交申请人











借阅人事档案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借阅人事档案

	办理依据
	《井冈山大学教职工人事档案管理办法》(井大党办字〔2018〕1号)

	服务对象
	全校教职工

	办理部门
	档案馆

	联系地址
	行政楼 223室

	联系方式
	黄老师 810005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1:30  14:30-17:00

	办理条件
	1. 涉及教职工入党（团）、考察、任免、调动、政治审查、组织处理、复查或甄别历史案件、福利待遇、退（离）休、治丧等，可查阅档案。
2. 因编写史志了解情况，而当事人病重不能书写或口述的、可提供有关部分材料。
3. 纪检、监察、公安、保卫部门因工作业务需要，了解人事档案有关情况时，可提供有关部分材料。

	所需材料
	《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

	现场办理流程
	1. 确因工作需要将整本人事档案借出，组织、人事部门专职工作人员应填写《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副处级以上干部需组织部审批同意，其他教职工需人事处审批同意），由各审批部门领导签字盖章后，经档案馆馆长签字同意，再由档案馆工作人员将档案进行密封并加盖密封印章后方可借出。
2.借阅人事档案须在10天内归还，借阅部门应密封并加盖密封章。归还时，由档案馆工作人员与借阅人员共同核对档案材料，确认无误，双方签字后方可入库。
3.因治丧需要借阅教职工人事档案，有关部门或学院应派两名中共党员教职工，填写《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持有效证件到档案馆，经档案馆馆长签字同意后方可借出。
4.治丧结束后，借阅部门或学院应将借阅档案连同其生平事迹等材料及时交回档案馆，由档案馆工作人员与借阅人员共同核对档案材料，确认无误，双方签字后方可入库。

	网上办理流程
	无

	材料传递路径
	1.借阅处级干部人事档案：
  组织、人事部门专职工作人员—组织部—档案馆—组织、人事部门专  职工作人员—档案馆
2.借阅其他教职工人事档案：
  组织、人事部门专职工作人员—人事处—档案馆—组织、人事部门专职工作人员—档案馆
3.借阅已故教职工人事档案：
  两名中共党员教工—档案馆—两名中共党员教工—档案馆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申请借阅者没有事先填好《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

	相关表格
	《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档案馆网站工作动态栏下载。

	备注
	



借阅人事档案办理流程

两名中共党员                        填写《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

组织、人事部门专职工作人员                        填写《人事档案查（借）阅审批表》


借阅已故教职工档案

借阅教职工人事档案的，需学校人事处受理、审批（处领导签名、盖部门公章、签署审批时间）
借阅处级干部人事档案的，需学校组织部受理、审批（部领导签名、盖部门公章、签署审批时间）


档案馆馆长签字同意


	
档案馆馆长签字同意，由档案馆工作人员提取人事档案，密封盖章后交组织、人事部门专职工作人员




交回的人事档案，须经档案馆工作人员检查后，收入库房



















借用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和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身份证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借用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和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身份证

	办理依据
	

	服务对象
	全校各部门/学院

	办理部门
	档案馆

	联系地址
	行政楼 223

	联系方式
	黄老师，810005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1:30  14:30-17:00

	办理条件
	确因学校工作需要

	办理要求
	1、借用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和复印法人身份证，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填写好《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审批表》，由申请部门/学院领导、校长办公室领导、校领导等各级审批、签字盖章后，方可借用和复印。
2、借用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和复印法人身份证，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或传递给无关人员，不得擅自复印。
3、借用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和复印法人身份证，须一事一办，专项申请，经各级相关领导审批同意，由档案馆专职工作人员进行转借和复印，复印件加盖档案馆公章。申请人使用完毕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必须立即归还档案馆，不得拖延。

	
现场办理流程
	因学校工作需要借用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和复印法人身份证，由申请部门/学院工作人员认真填写《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审批表》，经申请部门/学院领导、校长办公室领导、校领导等各级审批、签字盖章后，方可到档案馆进行借用和复印，复印件加盖档案馆公章。申请人使用完毕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必须立即归还档案馆，不得拖延。
档案馆不接受个人申请。

	网上办理
流程
	无

	办理步骤
	填写《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审批表》—申请部门/学院审批—校长办公室审批—校领导审批—档案馆转借和复印盖章—法人证书副本使用完毕立即归还档案馆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审批表》，档案馆网站工作动态栏下载。

	备注
	



借用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和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身份证办理流程：
申请人（部门\学院）因学校工作需要使用学校法人证书（副本）和学校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可在学校档案馆网站工作动态栏下载《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申请表》填写。

                    


申请单位负责人审批（部门\学院主要领导签名、盖部门\学院公章、签署审批时间）。



	
校长办公室负责人审批（校长办公室主任签名、签署审批时间）。



校领导审批（校领导签名、签署审批时间）。




申请人到档案馆领取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复印学校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须注明“仅限于----（用途）使用”， 加盖档案馆公章。


	

申请人使用完毕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副本），必须立即归还档案馆，不得拖延。






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法人身份证
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法人身份证

	办理依据
	

	服务对象
	全校各部门/学院

	办理部门
	档案馆

	联系地址
	行政楼 223

	联系方式
	黄老师，8100058

	办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8:00-11:30  14:30-17:00

	办理条件
	确因学校工作需要

	办理要求
	1、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法人身份证，应严格按照学校规定，填写好《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审批表》，由申请部门/学院领导、校长办公室领导、校领导等各级审批、签字盖章后，方可复印。
2、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法人身份证，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泄露或传递给无关人员，不得擅自复印。
3、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法人身份证，须一事一办，专项申请，经各级相关领导审批同意，由档案馆专职工作人员进行复印，加盖档案馆公章。

	
现场办理流程
	因学校工作需要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法人身份证，由申请部门/学院工作人员认真填写《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审批表》，经申请部门/学院领导、校长办公室领导、校领导等各级审批、签字盖章后，方可到档案馆进行复印、盖章。档案馆不接受个人申请。

	网上办理
流程
	无

	办理步骤
	填写《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审批表》—申请部门/学院审批—校长办公室审批—校领导审批—档案馆复印盖章

	办理时限
	当场办结。

	收费情况
	无

	常见问题
	

	相关表格
	《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审批表》，档案馆网站工作动态栏下载。

	备注
	


[bookmark: _Hlk34923937]
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法人身份证
办理流程
申请人（部门\学院）因学校工作需要使用学校法人证书（复印件）和学校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可在学校档案馆网站工作动态栏下载《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使用申请表》填写。

                    

                      
申请单位负责人审批（部门\学院主要领导签名、盖部门\学院公章、签署审批时间）。



	校长办公室负责人审批（校长办公室主任签名、签署审批时间）。




校领导审批（校领导签名、签署审批时间）。



                                                                    
申请人到档案馆复印井冈山大学法人证书和学校法人身份证，复印件须注明“仅限于----（用途）使用”，加盖档案馆公章。

	


